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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

计 划 的 通 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«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,推进立法工作.凡列入市政府立法工作计

划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项目,起草单位要将立法工作作为年度重

点工作,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,配齐配强相应的工作人员,保证起

草工作按期保质完成.相关部门要大力支持,密切配合,指定专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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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和参与,理清立法项目中涉及本部门的职责及依据的法律法

规,认真提出修改意见.

二、遵循程序规定,严格规范立法.凡列入市政府立法计划的

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项目,牵头单位要深入调查研究,总结实践经

验,切实了解我市发展实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,科学起草立法文

本.对于上位法已作出明确规定的内容,不得简单照搬照抄.列

为调研项目的,起草单位要对立法项目进行充分调研、论证,形成

立法项目调研报告和论证报告,提交市司法局审核,为列入下一年

度政府立法计划的正式项目做好准备.

三、强化公众参与,确保立法质量.起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项目

草案,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,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,广泛

听取有关机关、组织和公民的意见,扩大公众参与度;涉及重大利益调

整或者存在重大意见分歧,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

较大影响,人民群众普遍关注,需要进行听证的,起草单位应当举行听

证会听取意见;注重发挥法律顾问、专家学者的作用,增强政府立法的

民主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、针对性,确保立法质量.

附件: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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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

一、地方性法规项目(４件)

(一)年内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点立法项目(１件)

«聊城市养犬管理条例»(市公安局起草)

(二)抓紧调查研究、起草的立法项目(３件)

１．«聊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»(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起草)

２．«聊城市旅游景区管理条例»(市文化和旅游局起草)

３．«聊城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»(市文化和旅游局起草)

二、市政府规章项目(７件)

(一)年内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(２件)

１．«聊城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办法»(修改)(市公安局起草)

２．«聊城市燃气管理办法»(修改)(市城管局起草)

(二)抓紧调查研究、起草的立法项目(５件)

１．«聊城市城市景观风貌管理办法»(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起

草)

２．«聊城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»(市城管局起草)

３．«聊城市城区公厕管理办法»(市城管局起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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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«聊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»(市城管局起草)

５．«聊城市报废车辆管理办法»(市公安局起草)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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